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暨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班级：

根据《成都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实施办法》，结合2017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主题，特通知如下：

一、社会实践主题
喜迎十九大·青春建新功

二、社会实践内容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更加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努力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三、社会实践对象

全校本专科学生。其中，本科2015、2016级和专科2016级学生社会实践为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程。

四、社会实践形式与成果要求

（一）社会实践形式

社会实践采取项目制，分为校级项目、院级项目和自选项目。具体内容见《成都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实施办法》（见附件1）。2017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校级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

（二）社会实践成果要求

社会实践完成后，团队成员应及时填写《社会实践日志》，并以团队为单位提交一篇符合规范要求的社会实践报告（具体要求见附件5）。

五、2017年社会实践工作安排

（一）各学院在近期根据学校社会实践的总体安排，结合自身实际，确定本单位社会实践的内容与计划。同时，积极组织学生按照《成都大学2017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指南》（附件6），申报校级、院级和自选实践项目。对学生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岗位体验类项目，可由学生所在学院以院级项目名义申报。

（二）落实各学院应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6月21日（14：00）学生骨干集中培训，地点：2218；政治学院将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评阅教师就社会实践课题设计、实践方案编制、社会调查开展和实践报告写作等问题对学生进行集中培训，现场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

（三）各班级在6月23日（周五）中午12点前将校级项目申报的纸质材料（见附件2）一式三份交至2103燕老师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469914063@qq.com。

（四）院级和自选项目负责人须填报《院级（自选）项目申报表》（附件3），各班级在6月27日前交由学工办2103审批存档。将《院级及自选项目汇总表》（附件4）发到肖同学的邮箱（2913751148@qq.com）。

（五）6月27日（周二）下午举行校级项目评审会。

（六）7月15日-8月20日，各实践团队按照实施计划和方案认真开展实践活动，并完成社会实践报告。

（七）8月28日前，各实践团队将实践报告纸质版和电子版交各学院；校级实践团队将校级项目实践报告的纸质版（一式六份）以及电子版交校团委；8月30日—9月5日，各学院完成对院级项目和自选项目实施过程成绩的评阅工作；并将纸质报告交给政治学院评阅教师；9月6日-15日，政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联络教师（评阅教师）完成对院级项目和学生自选项目实践报告成绩的评阅工作，并推荐优秀院级项目和自选项目；9月15日前，各学院将本学院2017年度社会实践工作总结送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6教6110）。

（八）9月为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暨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主题活动月。学校将通过项目评审、成果展示、评优表彰、实践教学现场工作会、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形式组织同学们交流分享社会实践活动。汇总优秀社会实践成果，编订成册并制作成展板进行交流展示及网络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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